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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. 幹旋委員食ЙГЦ安全Й?串提送本報吿 

».敍述自十二月二十九日提出有關當事11方賁施 

安全理事會十二月二十四日決議案(S/1150 )情形報 

吿害後的發展儈形。本報吿*分爲二部。第一部論 

及自本委員弁上次報吿赛提出後的事實經過。心第 

二部中，在委員舍促安全Й!事會汴,tï若干與本委 

員會執行十二月二十四日决讒案所授皲務有M的問 

m。 

第 一 部 

事實經Ü 

二. 十二月三 i ^ F b本委員食致荷蘭代 

代ffJB長一函如下： 

"一九四八年十二 Л三十一fí，巴逹維亞 

"案眘本委員舍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

函第三、四、五及各段內贫:^求貴方設法使委員會 

軍事觀察員得以返M原地工作。本委員食之所Й提 

出此項耍求，S的在求完成安全》.事會一九四八年 

十二月二十四日决Й1案所授子的職務。 

"下fr:—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覆函屮說 

明一俟奉到政府訓分常卽向委員舍提出答覆。 

"本委滅會迄今所锼有關安全Й!事會最近辩論 

情形的報告僅是不完全且係非正式的報吿。不通從 

î i些報吿中得知 M r . van Roijen曾表示將予軍事 

觀察員以一切可能之便利。本委員舍遂悉在十二月 

二十七日辯論中Mr. van Roijèn曾聲明荷蘭政府 

業巳訓令予旋委員會軍事觀察員研究事 1 5 1的機 

舍。想閣下現巳奉到政府訓令。 

" r a此，敬懇閣下立卽通知本委Й食貴國 

政府現在是否; 佳許本委員^軍事觀察Й充分利用以 

前所享有的交通工具及其他便利返〖ej原地內的適當 

工作地點。 

" 本 委 員 會 不 願 非 催 促 н й 下 ， 惟 盼 望 m 

下了解本委員會之所JÍÍ如此切，亦不遇是想充分 

第一部事育Й過 

第二部結論 

[一九四九年一月七Ч巴遑雄5】 

懂速完成安全Í41事,所授之蛾務而巳。因此本委Й 

會不得不i/f求1Щ下在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屮午以 

前予以答複。 
"主岸 

(簽名） "H, M . COCHRAN 

= . 一月一日，本委員會收到荷蘭代來函 

如下： 

"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，巴逹維Й 

'本人抟港閣下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三十-日 

來№後，當卽再就設法可使軍事觀察Й返间原地之 

辦法一事m示荷闞政府但至今尙未率到此項訓令， 

特此奉閜。 

(簽名)"T. ELINK ЗсншамАм" 
四 . 荷 蘭 代 代 理 M S — 月 三 H 致 函 本 委 員 

會，附送荷蘭代表在安全Я!事舍十二月二十七曰及 

二十九U會議屮所作的兩項«ИЛ'以及荷印陸軍璁 

司令Ж給駐爪區Й印軍各司令官未駐日期的命分 

的,文一件。íi!闞代表№1的來(4/如下： 

"—九四九年一月三日，巴達維亞 

"本人奉政府訓令謹,蘭代表 M r .J .H. van 

Roijen在安全理事會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及 

二 十 九 日 會 纗 屮 所 作 的 兩 項 送 靖 閣 下 參 考 。 

"ffi下在Mr. чап Roijen —九四八年十二月 

二十九И聲ВД第一段屮可注;t到他餘代表荷蘭政府 

宣就荷車而言，爪哇境內的敵對行動至Ü將於一 

九W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夜十二時停止。由於蘇門 

答腿現有的特殊緊 â情勢，當地的敵對行動非至 

二三H後不能停止。照此項聲明，荷印陸軍總P 1 

令業已頒發命分，其^？文亦附在本Й|内.鑭於蘇門 

答膽停止敵對行動不久亦將頒發類似的命分。 

'常作油印文件的附錄及附錄Л分發的二聲明 

係在安全理事會第三九三次及第三九六次會議屮所gS。 

Wi«二g明全文Ü轉載在上述附錄中，故Sí査全Я!事 

會JH式紀錄，第三年，第一= 5：!*，英文本第一Я至第三 

Й及第一三七號英文本第二十六íi及第二十七負的Й 二 

Я；。 



" 閬於本人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第～號 ^ 

人現可舉吿荷ЙЙ政府業已№發印度尼西亞政府必 

3?的訓分，俾幹旋类员會'15Л事委Й舍及軍事觐察 

員得Й完成Mr. van Roijen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 

十七日«№倒《第二段及其一九И л年十二月二十 

九日«ВД第四段所述的任務。關於此點，我們必領 

шт-荷鼯政府й;®物Й缺¿,尤其在問始恐只 

能予斡旋委員會，做事委员#及51？事觀察MYf限的 

交通便利。因此，我們建散旋委Й舍恼üte用自？i 

的飛機以及其他交通工具。在現有環境下，由於荷蹓 

當局爲了安全及軍事必:5^所採的措®，若千地區顳 

然^時歉锥准許前往親察。且，前往某些地區視察 

5Г能使視察人員а?《-重大危險，荷йй政府實賜负責。 

"最後，倘^幹旋委Й會將工作大網賜示，無 

任成荷。 

"本s並巳分üíí/í事委員會。 

" 代 а а д : 

(簽名 )Т, Elink SCHUURMAN 

隨荷闉代表WI上函送¿íí的兩項聲明附載爲附錄 

赍及附錄试'。 

五. 上述荷印陸軍總司分的命分如下： 

"軍寧行勖以及爪哇境內的敵對行動於一九四 

八年十二月s十一日終jfc。 

"自是日以後，我軍隊的任務ü限於打擊企阖 

接亂治安的流動3Çi*， lí】體或個人或如我代表在安 

全理事會屮所說'打撃單ÍS3或ífelW從事危害治安或 

十組米糧等必需品供給ÎÏ民的擾亂^"子'。 

"本總司令現令各"1令及所я官兵在上述!Ей 

內«格執行此項任務，不得有渝。" 

六. 一月三日，本委員舍答孜荷蘭代表M同日 

來函如下： 

"̶九四九年一月三日巴達棰亞 

"逕啓者，閽下一九四九年一月三日來於 

今日午後四時左右收到。在*函屮，閣下宣吿現巳 

奉到必耍之荷蘭政府訓分，fiE本委員會軍事觀察員 

能返И原地執行安全И!事食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 

m日決^案授予斡旋委員分的職務。 

"如承削下同Ж,本委員會軍事執行钮代表 

將 於 明 日 上 午 往 訪 荷 軍 總 Й 或 其 代 表 商 有 》 Н 

軍車觀察Й重返原地工作的初步計割。敬諝I*下 

盯定必耍之約會。 

'áfeH本報fti^第W段脚：。 

"本委Й舍希个' í « l í g將本委Й舍在- -九 

m八年十二 л 二十八H Й屮；ГГЙ;求的俏報賜下。M 

於荷印軍總"】令的分，倘 r a下能將發№命令 

的 н а д , 地 點 ， ‧ ̂ 命分人員以及傳遞命令的力法吿 

知本委Й會，無任荷。 

"本委 a i : ?希^ 一切必耍安拼能於一月四日完 

成俾軍事觀察員明日上午卽始返 f c j原地工作。 

"敬講(Я下於明日（一月四日）上午十時以前 

就 本 函 第 二 三 w 段 提 出 答 荷 。 

"主席 

(簽名）"Т. К . CRITCHLEY" 

七同時，本委員會致印度尼西亞共Л國代表 

〖≪1Й寄長一1*-如下： 

一九四九年一月三日，巴if維亞 

"逕啓者本委Й食今H桉准荷蘭ft表M代理M 

；г來函略稱：該代業已奉到本委貝會軍事觀察 

Й返и原地的訓分。 

" 本 委 Й 會 在 屮 建 議 採 取 初 步 辦 法 並 в 命 

軍事執行糸fl與荷軍"I分部就軍^！^覿察^ Ж返原地工 

作的細節舉行會商。 

"倘荷閣下將貴方便利軍事觀察員返 r e j原 

地的方法賜知，無任成激。4^委員會希望一切必耍 

安排能於一月四日完成，俾軍事觀察ЙВД日下午卽 

可開始返И原地工作。因此敬請1Й下於ПЛ日(― 

九四九年一月四日）上午十時以前就本函提出答Й 

爲荷《 

"主厚 

(簽名)"Т. К. CRITCHLEY » 

八.一月四日，本委員會收到印度尼西Й代表 

面害長及荷蘭代表M代理M f i對本委員會一月三 

日函所提出的答覆。 

印度尼西亞共л通代*IílÍí;*S致锌旋委員會主席 

函 , 

'一九四九年一月四日，耶惠達1 

" 逕 啓 者 閣 下 一 九 и 九 年 一 月 = 日 « 本 人 

將便利軍事觀察員重返原地的々法率吿一函，巳於 

今忌八時五十五分收到。 

"惟本人現仍不能與共;f"a政府或共和國代表 

圃取得聯紫，致在目前歉雜協助賁委員會將軍事 

觀察員送返原地。 

巴達的印 / 2厣名 



"在促成被w共和國政治fíi袖ÍS秤及便利共;fil 

國各當局間互相通訊上倘荷貴委Й舍子以協助， 

當非常成激。本人並fly定M於軍事察員與共和Й 

當 商 的 辦 法 將 在 能 範 內 儘 速 訂 定 ， 而 共 m 

И當局亦將與Й№常局相同，設法使利軍事觀察負 

W查工作之逸行。 

"印度尼西j£共和а代喪fflíst畫長 

(荟名)"R. SUDJONO" 

荷蘭代/íM代理1«良致餘旋委員會主席函 

"̶九四九年一月四日，巴逹維亞 

"It査昨晩八時四十五分左右接奉閣下一九四 

九年一月三日的来函以及今Й九時五十分和十一時 

二十分與Щ下的通話，本人現可向閣下證寞荷 

印睦軍參長代表一員將於本日下午五時ífi總部接 

見貴委員舍軍事觐察員代íte， It綸有關軍事觀察 

Й重返原地工作的初步計劃。 

"如事委員舍旣至今尙未對本人一力四九年一 

月三日致15-委員會№中©末一段言及的函件提出 

答覆，所以上述的討論謹能具有眩時性質而且不 

能妨害事委員會執行所负的任務。就荷蘭及印度 

尼西亞當局而言，貴委員舍計劃Ш1然有與事委員 

舍計割調之必耍。 

"關於貴委員食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

函中所索取的其餘情報，一俟與政府Й商完举，當 

卽奉上。 

"閟於荷印陸軍總司令的命分，本人當指陳如 

T .卽诙照 M r . van Roijen在安全Я!事會一九四 

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所作整明的第一段，爪味境 

的敵對行動係於一九四Л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夜十二 

時終止。此項事箕業經上述命分予Й1С黄。該项命 

令卽係一九四九年一月二 口上午六時四十五分4£致 

駐爪咋.區荷軍各司令官的命令，其譯文附,f本人一 

九四九伞一月三日第二號Й'中。 

"最後閱於閣下來函的第一句，査本人—九 

四九年一月三日的Й件係在下午二時許送達賁委 

員食Й寄處的一位職員。 
"閣上一九四九年一月三日第СО?號來函以及 

本人此項答Sí皆已抄送頒事委員會主席。 

"代Sffl艮 

(簽名) " T . Elink SCHUURMAN" 

"—九四九年一月五日，巴逹锥亞 

"本人一九四九年一月四日第六十六號想巳 

收 到 。 貴 委 員 會 注 ; t : 在 荷 印 陸 軍 總 司 令 的 

命令一一譯文附載本人一九四九年一月三日第三號 

函中一一以前荷印陸軍參iXfí曾於一九四八年十二 

月二十九日下午五&.5^^出一m,通知爪哇厲荷印 

軍各司分官'荷蘭政府巳在安全理事會中聲明重大 

軍事行勋將於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三十—日終if：'。 

"闋於本人一九四九年一月=日第三號函伴最 

末一句，本/1現將荷印陸軍總" 1分ад?$與並於一九 

四九年一月四曰上牛九時十五分ÍE致蘇門答臘ÍJ>區 

及軍隊司分官的命分，文送 I S下垒考。 

"本Й業巳抄送颌事委員舍主席。 

"代ffffi長 

( 簽名 ) " T . Elink SCHUURMAN" 

一О.荷蘭代表и代理主席一月五日函送本委 

員食的 S . Н. Spoor中將的命1)^如下： 

"軍事行動以及蘇plj答臘埯內的敵對行勳於一 

九四九年一月五曰中午十二時終止。 

"自是時以後，我軍隊的行勘僅限於打！г企園 

搔亂治安的流動華衆，【«體或個人，或如我代表íf 

安全理事會中所說'打舰單镯或集【《從事危害治安 

或十擾阻 J h米糧等必,品供給民的^亂份子'。 

"本總司分現分各司令及所屬官兵在上述isa 

内ж格執行此项任務，不得有*ЙГ。" 

̶―.依照荷藺代^!<4«代《!團良的安徘̶̶荷 

蘭代表M代Pglíl fi曾於一月四日通知本委旨舍一一 

本委員舍軍事執行龃人員於是日午後五時與荷印陸 

軍參^長代jfé皋行#商。不幸該次舍議在;Й後訂定 

有關遣送軍事觀察Й前往原地的辦法方面*得任何 

具體進展。Й此，本委員會決定致函荷蘭代:iiilH代 

理M長，除槪述舍,情形外，並說明本委Й會對於 

這次討綸的;t見。該!^如下： 

"一九四九年一月ï4日，巴達锥Й 

逕啓者，接奉閣下一九四九年一月三日來函' 

略稱：閣下已奉到訓令，謂本委員會軍事觀察資ST 

返И原地執行安全Й!事舍一九iflí八年十二月二十и 

日決議案授予斡旋委Й舍的任務。ВД下在一月四日 

就本委員會一月三日一函—一該函強調本委員,有 

意立卽完成一切必耍安排，使事觏察Й自一月四 

日下午開始卽可返И原地工作一一所煶出的覆函中 

蹬寞荷印l^5î?垒>Ж璁將於一月四日下卞五時接見 

4í委員&5î事覿^ Й代:討論有IMliJ?事覿察Й重 

返原地工作的計割。 

"本委員會軍事代ifó報吿4：委Й食稱該次食議 

對如何 i t送軍事觐察謎返地一問題未得任何Л 



體進展。*!^^長代4^；無榷決定此等辦法，並整決8? 

爲此事必示總司分及垒 a í ^ l í—一當時，總司 

令及垒均不f r :巴 i f維亞。參《НИ長代承諾在 

總司令有所決定時將該项決定通知本委Й食眾事執 

行龃主席，以便再行召開會議。至今日下午И時爲 

Jb一一卽四十六小時以後一一尙未從áíISE長代表處 

收到任何消,&。 

"閣下一月三日來函和隨函迗下的 M r . van 

Roijen在安全й?事舍十二月二十七日暨二十九日舍 

議 中 所 作 的 錄 及 本 委 員 ^ 軍 事 代 * 與 賁 方 D i 

總長代表璣紀鈸，均緖本委員舍一加以研究， 

本委員食希望賁方對於本委員會的場垒無廨 

之處。 

" 藺 下 在 一 月 四 日 來 函 中 ^ 颌 事 委 員 會 s 

至今尙未對與閣下一月三日致本委員會一函相同的 

函伴提出^ffi，'所以上述的討綸僅能具有fig特性 

Щ,而且不能妨害颌事委員弁執行所Й的任務。' 

,下又稱：'躭荷蘭及印度尼西亞當而言'本委員 

會計劃與颌事委Й會計劃當有協調之必要，同栊地， 

貴方垒1С長代表Colonel Thomson於¿1f細詢問軍事 

觀察員對斡旋委員會以及頒事委員&所處的地位 

後，謂：'但是關於兩個委員舍的存在仍分我們感到 

困感不淸；徜若安全Й!事會能將確№的情形吿知我 

們或二委員舍之一，則對於我們進行我們一方面的 

任務，當大有助。'他又說：'我們認爲將íí^旋委員 

會與領事委員會的蛾務解說淸楚確是一件非常重耍 

的事。'這就是在開始作必耍安排以前送糠司分及 

長決定的事項之一。 

"本委Й會認爲絕無一棟足以枕擱本委員會執 

行所負紫要任務——卽向安全理事食提具報吿一一 

的困惑情形存在。事實上，贵國政府如果抹取一種 

在"困惑情形"术Jïf說淸楚Й[前阻止軍事觀察員早返 

原地的政m二，將他安全я〖事會的兩個機關在此重要 

脇頒一倂陷入癱瘓狀態。 

"軍事齩察員應該及齄№ 1執行他們的職務。 

Ш個時期內他們的職務卽巳停頓，倘若在那個tf.í 

期内能夠煶出報吿，當具有Й大的儇値。所以重耍 

的乃是軍事觀察員及時耱镜執行職務，而不是那些 

鬮於軍事觀察員報吿應經由本委員會抑餒由颌事委 

Й會提交安全理事會一間題的無ü辩論。 

"此外， i f與參,代 *舉行的舍議中似乎有 

欲無故限制革事觐翁Й工作範№1的趙势。4^委員會 

對於此械趨努锒Í'糾正。會中iï方常常№到軍事觀 

ШШ^йПШ '停止敏對行勐事宜'。據Colonel 

Thomson晩'現已不fíí^fr停戦，不ííí有任何[有字 

逭漏]，且不fíi有Й篇列載Й反停戰行動的軍子。'' 

荷蘭代表 M r . van Roijen £f安全й!事食一九四八 

年十Г"月二十七日舍^中所作聲ВД的^綸if對軍事 

觀察Й的廣Й觀察範Й有以下非常ВДЙ的說明： 

'荷蘭政府iS使锌旋委員會可以本行命分（S/U50) 

報吿一九四'人fe十二月十二日以後的情勢起見，綞 

如發命分，使KlÜ委Й舍調度的軍事専家及其助理 

人Й得檢討事賁幕?過的機會。我4^命說ПЛ:方才 

我所說的辦法，實！^上，用委Й食4^身的15來 

Éü,就是軍事觀察員又sr以軍事行勋區了。恐 

怕那些本派作此等必Ф安i/f^的人М，未能透澈了 

Й國政府的立場。 

"軍事觀察MffiilLfc只有在Й國政府同蕙下 

才能返lej原地，自然是一件ВДйП的事，АД他們的 

工作成敗大部分:以Й方戰地口 1令官所給Í的№ 

利及機會爲前提，所以他們如工作的諾，就必須 

依照 Щ下認爲適宜I订定的限制。不通，IJH下當亦 

一m本委員會必粱iS!!':'!安全事會的訓分行事。4： 

委員食絕對不能同;g或以接受方式.St許軍事觀^員 

fr:工作上遭受任何足Й妨礙他們充分履行所負任務 

的Ж制。 

"自 M r . van Roijen的上述《明發表後於今 

已有十日；自安全事會通過十二月二十四日决 

案後於今幾有二週之久。fi至Й前爲Jh，尙無一個 

軍事觀察Й動身返íuj原地一一本委Й會十二月二 

十三Ы函中Й "經栺Щ:敵 f W ï勤始後荷蘭陛軍 

軍官卽不准軍事敉^員停留原地工作，本委"#必 

ттш-時間上的遒延Й及if?事行勐的進展皆能 

損壊軍事Йй察負IÎÏ抟觀^對本委Й食及安全Й!箏會 

所其有的愤値。在許多情形下，本委員會惟^從軍 

事觀察員手中才能í$得安全Й1事會十二月二十四日 

決璣案着分提出之報吿所Ш的:Û:掊情報。 

" 本 委 Й 會 候 下 或 荷 蘭 其 他 主 管 官 員 就 

是否;Й許軍事觏察Й返ItiJ原地及ИЩ條件下始;佳 

軍事觀察員返i"j原地—事有所表示。 

"主/1 
(冬名） "T. K . CRITCHLEY' 



二 部 

輪 ш 

̶二.關於促âitt方停止敏對行動之十二月二 

十и日決璣案内（a)分段的规定，本委員舍現尙不 

能粮吿tê方ia行的愴形是否巳ÎÎ到可認iSásii的地 

步。 

(a)荷印軍長一九И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

午後五時致駐爪哇區各荷印軍司令官的^報，就其 

內容視之，祇是一悃ft-知他們涫息的te報，而不能 

當作是一個分共'立卽停jh敵對行動，的命分（上文 

第九段）。荷印軍總司令ffl^Ut爪pfe各司分官發出命 

令，内蹬實該區敵對行勤已於十二月三十一日午夜 

十二時停Jt;該^係Й—月二日Liif維SBiJ^Kfl午後 

六畤四十五分閲始拍發(上文第九段)。因蘇門答臘 

有"特殊緊急情勢"存在，所以遽至一月四日始麥出 

類似命令，規定在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中午十二時 

始行-牛效(上文第十段）。 

(*)本委員會注葸到：這些命令乃是在軍事行 

©[的"執行階段"想已大诋完成時如發的（上文第四 

段，荷蘭代表MÎ̶月三日來Й附錄资及附錄武）。îi 

些命令分別說ВД爪眭境内的敵對行動於一九四八年 

十二月三十一日終止，蘇門答臘境內的敵fi行動於 

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終止.但命合軍隊"打雕企園 

搔亂治安的流勤*衆，M體或個八，或如我代áí-在 

Й?事會中所說.打藥單镯集》1從事<â害治安或干 

阻米;и等必^品供給民的s亂份子"。此項命令准 

許荷蘭箪隊爲打撃印尼共和國正規或非正規軍能 

的游撃活動起見鼸镍採取所的軍事行動（上文第 

五段及第九段）。 

(0由於軍事觀察員不能活勤，本委員會對以 

上論的各項命分的實施情形未克痩得¡t接储報。 

本委員食Й爲這些在安全理事食十二月二 

十四日決讒案通過一J¿期以後始行ж發且如此措Isj 

的命令，不能跋作是充分i3行該决镞案（а)分段的 

規定。 

(0本委Й舍現無方法可將十二月二十四日决 

諫案《送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政府或印度尼Й'亞共和 

國睦軍各司令官(上文第八段)。 

—三.安全Й!事舍十二月二十四日决議案（Ь) 

分段促г，立卽符放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總銃及：it他被 

W政治犯的規定，至今未見iS行。據本委Й舍知， 

被荷軍於十二月十九日俘去的Sukarno總統，Hatta 

副總統及共和圃政府其他官員，現仍在拘续中。 

4^委員會在十二月二十五日致荷蘭代表M函 

(十二月二十六日報吿會）中所提出有鼷那些被闪政 

治犯之現"íHl,甚否平安及所在地的各JHÉ:接tój幽， 

尙未得到答《。 

̶四.誠如十二月二十六日報ft-害第十五段所 

言，安全и事食十二月二十四日決案Й成本委員 

•в"就當事雙方資施該決議案(а) ， （Ь)兩分段规定加 

以觀察並提Д報吿之任務自始卽有種種內在的困 

雜。例如常事方51?隊Ш)沒有分界線，無法與印度 

尼西亞共iuiaîiî隊取得聯! 1?， Й及當事雙方laj的敵 

對行 i l與安全施Й锥區 • S ï等是。 

一五.縱然有荷蘭代:十二月二十七日及二十 

九f3在安全Й!事fr中所作的聲ВД, 4：委員會至今Й 

未能й戦地進行任何性晳的镯立調查，藉以完成十 

二月二十四日決镞案所授/'之任務。由於荷蘭當 

未准委員舍軍事觀察风返liij戦地，或予以iSíej戰 

地 的 便 利 ， 所 Й 他 們 現 仍 留 巴 i f 維 亞 及 萬 肇 

兩地，並無機食進行觀察工作。從非官方港得非]E 

式涫,&， pUÏTlâÎti某些國家JIfc巴it維亞Sí事宵的若 

干陸海軍聯絡官應荷蘭之¿I,於一/i五六兩日被^ 

游歷若干戦區。這些軍官不是锌旋委員1^的軍事觀 

察員，縱使他們的游腠與*委員舍爲執行職務所 

的那棟'Pí地調地及觀察相同，他們也不會把觀察得 

到的fe果吿知4^委Й會的。 

—六.倘幹旋委員fHfí趙接工作，應蔬安全if 

事會tíí照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及二十八日决 

^案的说定明白溢定本委Й會的職務及fííí事委M會 

的職務。因爲無法'决定在現階段中二委員舍的蛾務 

是否彼此*突仰可同"Í並進Й及軍事觀察Mi要鹰 

向何一委員會ft责的問gg。故В引起若干困雜並 

成延擱的現 3 f e (上文第—段）。本委 /л？此點 

業由ж事委員舍在一月六日致安全й事會ш;中單isa 

提出。 

一七.本委Й會請安全理事舍注意本委Й會現 

有及未來地位的問題。 

本委Й舍及所轄軍事協助人員在停戟期間所執 

行的職務в與停戦同時吿終。íí¿掰安全理事會一九 

四七年八月二十五日決lí£案的規定，本委Й會乃是 

爲了fô助當事tê方和卒解決彼此事iSffi設。Ren-

ville 十二 中的第—個原刖規定由委員舍助當 

事键方以鈸判方式議定並簽著—項政治協定。但談 

判以及扣平解決方法現巳因採用箪事行勋W見捐， 

本委員會對於印度尼Й亞的安寧不斷到非常 

的閬切。但本委員舍不願處於一種地位，致使人認 

爲本委員會已以垒加甚或1Г£的方式想可任何不以 

其正Ife判而以武力所達成的獬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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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二月十九日開始的軍事行動，I？更常愤努， 

致剝了本委Й舍以前所執行的廣Й職務後，本委 

bífr現祇Й力-依照安全Я!事會十二>1 二十ra H決娥 

案的規定，向{!¦!事舍提：《^報告一«{蛾務№'已。該決孅 

案（a), (Ь)兩分段巳成爲本報化-鲁的主題。十二月 

二十四H決璣案並;本委Й食就"一九四/Л年十二 

月二十四日以来印度尼西亞境內所發牛之事件"Й 

й!事食Jír報，可以視爲是委Й舍羝報ft的任務。 

本委員舍已在本锒吿書中說所以*能執行此《訓 

分，乃是И爲荷蘭常 ;本委員會軍事舰察Й返 

|已1戟地或未給十他們必Ф便利的緣故，並且強調此 

項提Д報吿的任務所有種稱内&'的困雖（第十四段 

及笛十五段）。不過荷蘭當局縱淮本委員會軍事觀察 

員在印度尼西亞境内各地自由來往不受任^無^限 

制lítfil給Í'他們充分便利，本委Й舍亦^強調下述 

一點，卽本委Й會設立的iSÍ目的^ÍS協助常事18 

方進行談íírti&。 
以上械棟й!由势必引起一個iKjgg卽旋委й會 

在現有環境下艇擄設Й是否有益，對於相平解決印 

度尼西亞問龃能否有iff rîiK。 
名）T. к. CRITCHLEY 

(i*犬利亞），主席 

R . HERREMANS 

(Л利et) 

R . E . LISLE 

(其利堅合 *Й) 

文件S/1190 

九四九年一月六日駐巴達維亞領事娄具會主席致安全理事,主席報吿省 

頜事委員會接本<№害長一月五日來Й提出 

報吿如下： 

安全理事舍十二月二十八日'决戟案案文（S/ 

】165)係旋委員會代理主任Й奮於十二月二十九 

日送交本委員舍主席。本委員舍於次日召開非正式 

舍镞一次研¿4 ЙТ採取何械歩!SíiS行И!事舍决議案。 

就事舍致íí:旋委Й "^訓令及？ Й事會致4：委員會ri'il 

求看來兩者ÍÜ乎有不少'萬同之處。本委員會爲i3術 

fl!事^請求起見媚然Ш耍由各該國總®事管轉，但 

自旋委員食成立以來卽由該委Й會調iñ的軍事觀 

察Й的助。 

於是本委Й食líiíííaF任本委Й弁主席的中國總fifí 

事訪旋委Й會主席，以求確知後者對 i S行й!事 

會訓令之善方法，有何; S J ¿。本委 

mtm嵐會在確定與荷蘭當局可能訂定之辦法『 

將 事 會 從 详 苻 明 。 

一月三日，巴il維亞荷蘭遠束事務處主任分Й 
^ 旋 委 嵐 會 及 食 主 席 宣 吿 停 火 命 令 a 在 十 二 

月三十一日夜發出，並且答應給予二委Й會及軍事 

«««й各項便利。於是本委Й會主席從^旋委g會 

[ 原 í ^ : 英 i j 

[一九四九年̶月六в J 

主席處探知該委員會ffi爲本委員&被請锒吿各點業 

綞十二月二十Щ日'决镞案及該委Й會S有之工作計 

劃包括無遺。旋委錢舍主席並該委員食希望小â 

早ítóia軍事觀察員前往戰地，並表示該委員會因此 

遂朌本委員舍 f t此期'и不求軍事觀察員爲之工 

作。《Ü*旋委認爲я!事舍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一日 

及共後所通遏之各項決議*仍Jíá有效。 

、委&^後又於同日舉行會讒。在研討若干代 

表於Й!事會十二月二十八日會璣H>í所纟"3該日決,案 

皆在協助旋委員會，絕無輕itiá忽J№該委Й舍之 

意後，本委线食决定在Й!事會從^释明й前籽將軍 

事敉察員留由锌旋委Й會調it,並且'决定爲此Й由 

й及避免工作S:钹起見，在理事^舉行下次舍战以 

前致^理事餘說m現有情形。 

根據各項«i^理由，益見理事會有立卽HflWí^ 

旋委Й舍地位及йй事委鍵舍地位一一尤其與îKiâ軍 

事觥察Й事宜有и之彼此地位一一之必耍。 

領事委员會主>f 

(簽名)Francis SHEPERD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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